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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犍为台沃农资经营部，类型：个体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11123MA62GMP143；成立于 2004 年 02 月 24 日，注册地

位于犍为县定文镇水井街 27 号，经营者：余德忠。

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

包装种子）；化肥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殡仪用品销售；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建筑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023 年 9 月 22 日取得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备案证，编号：

511123 坊 2023001043；生产者：余德忠，生产食品类别：食用

油、油脂及其制品；生产场所：犍为县定文镇水井街 27 号；有

效期至：2024 年 12 月 31 日。

（二）事故单位榨油流程

该经营部内榨油设备共两套，操作流程一致，使用设备类型

一致。

1．炒籽：利用炒籽设备将油菜籽加热炒熟，使其达到合适

的温度和水分含量，提高出油率，每次炒籽约 100 斤，出油 30

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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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榨：将炒好的油菜籽送入榨油机进行压榨，油脂被压

榨出来后注入搅拌桶搅拌（搅拌时混入少量盐水使油澄清），同

时油枯掉落至压榨机下方，由客户使用长柄铲铲出平摊在地面冷

却，冷却后用铲砸碎装袋打包。

3．分离：油脂从搅拌桶送入离心滤油机（事故机械，也称

“甩干机”），分离出油和油中杂质（称“油脚”），分离后的

油脚留存在甩干机内需人工取出，油则送入储存桶再次冷却，冷

却后客户自行使用油桶接取。

流程示意：

（三）事故机械基本情况

图 1 结构示意 图 2 实物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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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内筒 图 4 桶内挡板

事故机械为离心滤油机，也称“甩干机”（位于该经营部内

东南侧墙下），该机械利用离心力分离油脂及其杂质,运转速度

约 3000r/min，每次分离油脂最多约 50-60 斤，分离后的杂质称

油脚，经甩干机分离后的油脚留存于甩干机内，甩干机停止运转

后分离后的油脂才会流出甩干机。

甩干机操作步骤：先开启甩干机，待内筒开始转动后，注入

待分离油脂，甩干机运转 3 分 50 秒（电子倒计时控制，倒计时

结束后电机不再提供动力），随后内筒进入惯性转动阶段，惯性

转动约 2 分 10 秒后停止。内筒停止转动后油脂从出油口流出。

随后人工揭开顶部漏斗将留在内筒壁上的油脚舀出。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监控视频分析和相关人员的调查

询问，还原事故发生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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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吴良伦及其妻子彭万轩携三百斤油

菜籽到犍为台沃农资经营部榨油，因排队靠后，吴良伦及其妻子

在该经营部吃过午饭后，开始榨油。吴良伦菜籽需分三次进行炒

料、压榨，每次约榨菜籽一百斤。调查组获取到的监控仅 14 时

0分36秒至14时15分36秒（本段关于时间的表述省去“14时”），

监控显示，0 分 36 秒，工人袁邦兰正在将榨油机压榨出来的菜

油抽取到搅拌桶内，1 分 10 秒-1 分 55 秒，袁邦兰向搅拌桶内倒

入盐水，并于 2 分 30 秒离开相关设备，走向西北侧储油罐边，

帮忙提油。3 分 30 秒袁邦兰回到榨油设备旁，操作了一下搅拌

桶随后与吴良伦及其妻子进行了交谈。4 分 13 秒-5 分 20 秒监控

转向另一侧，5 分 18 秒时，通过监控视频中机械启动声音和 5

分 20 秒袁邦兰的站位，推断此时由袁邦兰启动了甩干机。随后

袁邦兰站在一旁与其他人交谈直到 7 分 40 秒再次离开榨油设备

去提油称重。6 分 50 秒，吴良伦将已接满的 1 大桶油挪到旁边，

7 分 4 秒开始用小桶继续接油，并扶着小桶直到 8 分 24 秒，8 分

28 秒吴良伦从地上拿起白色编织袋走到甩干机旁，9 分 1 秒，吴

良伦揭开甩干机顶部漏斗放到右侧地面，9 分 05 秒吴良伦拿起

甩干机旁边的小铲子，将右手伸入甩干机中，因甩干机中空，9

分 6 秒吴良伦舀取甩干机内“油脚”时，右前臂被甩干机运转的

内筒挡板绞断并掉落至甩干机内（右前臂骨性结构及软组织完全

缺如），随后吴良伦摔倒在地，此时袁邦兰站在约 5 米外正在称

量菜油重量。

2024 年 6 月 5 日至 2024 年 7 月 1 日，犍为县应急管理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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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四川中信司法鉴定中心完成了以上事故经过相关监控视频鉴

定，鉴定结果为：未发现 15 份监控视频文件经过剪辑、篡改处

理。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伤者妻子彭万轩立即将其扶起来坐在一旁，周围

的群众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约 20 分钟左右 120 急救医生到了

事故现场，医生给吴良伦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止血，由吴良伦的

女儿和犍为台沃农资经营部负责人余德忠将吴良伦送到县医院

进行重新包扎和初步检查，由于伤势严重，县人民医院救护车将

吴良伦转送到乐山市人民医院，16 时左右到达，19 时左右进行

截肢手术，6 小时后完成手术。

（三）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余德忠及周围人员及时拨打了救援电话，应急

处置较为及时。

（四）事故信息上报情况

事故发生后，伤者家属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定文派出所出

警后报告了定文镇人民政府，定文镇人民政府领导干部对犍为台

沃农资经营部进行了现场查看，但未正式向犍为县应急管理局报

告事故情况。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

此次事故造成 1 人重伤（因伤者未进行伤情鉴定，依据《生

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四、主要指标解释 7 重伤人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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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工业中毒）指因事故造成的肢体残缺或视觉、听觉等器官受

到严重损伤甚至丧失，或引起人体长期存在功能障碍和劳动能力

重大损失的伤害，经医院诊断需歇工 105 个工作日及以上的人

数）。伤者基本情况：吴良伦，男，77 岁，汉族，家住四川省

犍为县寿保镇**村。居民身份证号 5111231947********，农民。

事故导致右前臂以远结构缺如，右肱骨中下段裸露，血管神经肌

肉等软组织缺失，上臂上段皮肤套脱伴活动性出血，肌肉挫伤严

重，创面内污染严重。乐山市人民医院 2023 年 6 月 12 日出具《出

院证明》，出院诊断为：1．右上臂完全离断伤；2．右上臂上段

皮肤套脱伤。

（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此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3 万元（前期医疗费用，

不包含人身损害赔偿）。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吴良伦缺乏安全意识，在机器未停止运转的情况下，取下离

心滤油机顶部漏斗，将手伸入离心滤油机内筒内舀取油脚，随后

右前臂与离心滤油机内筒挡板碰撞后将右前臂绞断掉落至机器

内，导致右上臂完全离断伤、右上臂皮肤套脱伤，是本次事故发

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犍为台沃农资经营部长期存在允许非工作人员在滤油机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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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后去舀取油脚的情况。事故发生时，作业区域未张贴警示标志

及操作规程，作业现场缺乏现场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理，设

备操作人员袁邦兰多次离开机械设备，未能及时阻止吴良伦将手

伸入离心滤油机内。

2．现场灯光照明不足

离心滤油机所处位置较黑暗，且顶部缺少灯光照明，导致吴

良伦未能及时发现滤油机内筒在转动。

3．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

该经营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未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工作机制，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对员工开展安全

教育培训并记录；未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

析，认定此次事故排除人为突然启动机器、突发灾害等其他可能

因素影响。

（四）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经调查认定，犍为台沃农资经营部“5·19”一

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业现场灯

光照明不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

吴良伦缺乏安全意识，在离心滤油机未停止转动的情况下将手伸

入机器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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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吴良伦，缺乏安全意识，在机器未停止运转的情况下，

取下离心滤油机顶部漏斗，将手伸入离心滤油机内筒内舀取油脚，

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受重

伤，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2．犍为台沃农资经营部，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余德忠未履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作

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业现场灯光照明不足，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不健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四

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处罚款 30 万元人民币的行

政处罚。

六、事故主要教训

犍为台沃农资经营部长期存在风险分析研判缺失、隐患排查

治理不到位、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的

问题。

属地政府存在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理念不牢、事故信息报送不

及时、安全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对犍为台沃农资经营部存在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现场安全警示标识缺乏、未开展隐患排

查治理等问题未及时发现并纠正。

七、整改防范措施

（一）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事故单位应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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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及时制定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加

大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采取技术、管

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监管，防

止同类型的事故发生。

（二）进一步强化属地监管责任，深化预防事故发生

犍为台沃农资经营部作为个体工商户，缺乏行业主管部门安

全监管，属地政府要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强化安全红线意识

和底线思维，管安全的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

任，及时上报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督促企业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

识，落实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指导

企业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防此类事故

再次发生。

（三）加大事故宣传力度，强化防范事故措施

按照“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的安全管理理念，在全县

安全生产工作例会上通报此次事故。以此次事故为契机，加大全

县榨油小作坊安全监管力度，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附件：2—1．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2—1．相关司法鉴定结果摘要

2—3．事故调查处理征求意见表

犍为台沃农资经营部“5·19”事故调查组

2024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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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

此附件内容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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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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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

此附件内容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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